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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

 4月 1日物管局至本所執行「台灣研究用反應器（TRR）除役作業」專案檢查，

工程組及職安會配合進行簡報及陪同現場檢查；另依據前述專案檢查作業會

議紀錄，職安會配合辦理決議事項第 5項，未來持續依核子燃料乾貯場(DSP)

稽查計畫執行專案稽查，及依 TRR 爐體廢棄物拆解作業細部設計及時程規

劃，提報各對應之專案稽查計畫後，據以執行稽查。 

 4月 6日完成本所 111年第 1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繳作業，因期間並

未清理相關廢棄物，故無需繳納費用。 

 4 月 6 日登錄環保署「空污費暨排放量申報整合管理系統」，完成第 1 季揮發

性有機物（VOCs）之季排放量申報，本所運作之揮發性有機物包含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碘甲烷、乙睛、二甲基甲醯胺、壬基酚聚乙氧基醇等。 

 3月 14日原能會來函告知，本（111）年度將擇期蒞所執行「非醫用第一、二

類密封放射性物質保安檢查」，現場檢查時間將另以電話通知。職安會於 3月

1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相關單位（同位素組及保物組），請其先行自我檢視並於

3 月 25 日前填妥「第一、二類密封放射性物質保安自我檢查表」送職安會，

職安會於 111 年 3 月 30 日、4 月 7 日進行專案稽查，稽查報告已傳會受稽單

位並陳核，均無應改善事項。4月 12日依原能會要求函送本所「非醫用第一、

二類密封放射性物質保安自主檢查表」予原能會。 

 4月 12日醫務室會同職醫執行本所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實施 1人面談(產後未

滿一年)，評估結果：第一級管理（無需工作調整）。 

 4 月 12 日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派員蒞所執行危險品聯合查檢專案，查核

本所毒化物貯存場所、使用及貯存之標示、記錄情形，本次抽查 002館（104、

119、208 實驗室）、052 館（211、304 實驗室），檢查結果未發現明顯異常；

惟建議加強毒化物貯存櫃之管理及標示、毒化物使用紀錄表須確實填寫，以

及毒化物必須放置專門貯存櫃及上鎖，相關運作單位已依建議事項辦理。 

 3 月 16 日工程組提送「TRR 廢離子交換樹脂固化流程控制計畫書」，遵照職

安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完成相關內容修訂後，職安會於 4月 14日函文工程組同

意備查。 

 4 月 21 日物管局函復本所提報之 111 年第 1 季「核能研究所核物料設施管制

事項追蹤表」，原管制項目 1-016、2-025、2-030 同意結案。另新增 2 項管制



 2 

項目（工程組 1-020及化工組 2-038），餘皆持續追蹤，並要求於 7月 10日前

提報 111年第 2季「核能研究所核物料設施管制事項追蹤表」。 

 4 月 21 日桃園市政府環保局來函，要求本所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

變人員管理辦法」儘速派員受訓並完成登載事宜。公文會辦本所各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作單位（化學組、同位素組、物理組、燃材組、保物組）盤點

運作人員，如尚未派員參訓者，儘速至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之「專業應

變人員訓練管理資訊平臺」報名參訓;另職安會已至「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

記申報系統」完成登載本所參訓級別及人數資料。 

  4月 24日 1時 53分宜蘭縣蘇澳鎮發生規模 4.9地震（桃園地區震度 2級）、5

月 9 日 14 時 23 分花蓮東部海域發生規模 6.1 地震（桃園地區震度 2 級）、6

月 16 日 19 時 0 分宜蘭縣大同鄉發生規模 4.4 地震(桃園地區震度 2 級)以及 6

月 20 日 9 時 5 分花蓮縣光復鄉發生規模 6.0 地震(桃園地區震度 2 級)，本所

放射性物料管理單位（化工組、工程組及燃材組）通報人員透過虛擬專用網

路(VPN)連線即時影像監視系統，確認作業現場均無異常，同時藉由即時通訊

軟體之「核研所通報群組」向物管局回報。 

 本年度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C-0124、C-0299、C-0399）總計 0.9918

公噸，由化學組統籌提出購案申請，委請得標專業廠商（青新環境工程公司）

於 4月 25日入所執行清運，並派員隨車陪同運至日友環保科技公司彰濱資源

回收處理廠處理，職安會亦完成網路申報及確認遞送三聯單。 

  2月 18日化工組提送「低放射性可燃廢棄物實驗型焚化爐除役規劃報告」，遵

照職安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完成相關內容修訂後，職安會於 5 月 2 日函文化工

組同意備查。 

 111年度上半年「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消防防災編組(油槽)訓練」於 4月 11~22

日期間完成，各單位（9個功能組、秘書室、機械系統專案計畫）傳送「消防

編組訓練成果」、「消防編組訓練腳本」及「簽到表」等電子檔予職安會彙整，

職安會於 4月 27日將彙整資料透過線上系統提報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分別於

4月 27日、5月 9日獲同意備查。 

 本所「111年度作業環境監測」委由專業廠商（友喬檢驗有限公司）辦理，本

案計有 5個單位(化工組、燃材組、化學組、同位素組、物理組)提出有機溶劑

及特定化學物質等 20 種之作業環境監測需求，上半年監測共 63 點；另工程

組、秘書室等 2個單位提出辦公室二氧化碳監測需求，上半年監測共 3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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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完成上半年度監測作業，結果均符合法規標準；5 月 10 日職安會發

文檢送監測報告予各相關單位參考，並公告於所內網頁周知。 

 5 月 11 日同位素組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汞及其化合物（廢棄物代碼：

C-0101）1.7公斤，委託專業廠商（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除及處理，

並派員隨車陪同運至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處理，職安會亦完成網路申

報及確認遞送三聯單。 

 5 月 13 日物理組將產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

準之混合廢棄物（廢棄物代碼：C-0119）10.52公噸，委託專業廠商（金鼎浩

公司）清運至日友環保科技公司彰濱資源回收處理廠處理；履約管理單位依

規定派員跟車，確認廢棄物安全入廠，職安會亦上網申報廠商遞送之三聯單，

確認內容無誤。 

 5 月 16 日函文物管局，提送本所執行 111 年度放射性物料處理及貯存設施防

颱、防汛檢查之「颱風前檢查紀錄及處理結果」。 

 5月 10日桃園市環保局來函，要求本所於 6月 30日前完成毒災聯防組織資料

（應變聯絡資訊、支援器材清冊）更新作業，職安會已於 5月 16日上網完成

資料更新。 

 本年度一般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D-0299、D-2499）總計 1.304公噸，由

同位素組統籌提出購案申請，委請專業廠商（青新環境工程公司）於 5 月 16

日至所執行清運，並派員隨車陪同運至日友環保科技公司彰濱資源回收處理

廠處理，職安會亦完成網路申報及確認遞送三聯單。 

 5月 17日修訂「核能研究所共通性輻射防護作業程序」(第 16版)。 

 5月 11日原能會來函，有關 111年 4月 18日民間垃圾車通過本所門框式偵檢

器之訊號異常案，請本所加強相關之管理措施。職安會於 5月 17、18日分別

與核儀組及秘書室協調，針對門框式偵檢器訊號異常之檢討與強化措施規劃

如下：(a)目前本所大門車輛輻射監測系統（VRM）所設定之警報值為輻射背

景值+20σ（σ為標準差），輻射背景值採浮動式，取 4 組偵檢體測得數據之

平均值作為輻射背景值；核儀組暫將警報值調降為輻射背景值+10σ（標準

差），並進行長期測試，以作為警報值設定之參考。(b)核儀組新增車輛輻射監

測系統控制端相關示警警報通知與紀錄查詢等功能。(c)核儀組新增定期檢視

系統運作之品質查核文件。(d)依本所共通性輻射防護作業程序規定，車輛進、

出本所時，車速需小於 8 km/h，協調秘書室調整減速路拱位置，使車輛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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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系統有足夠之量測與反應時間。另秘書室已要求廠商，自 4月 21日起本

所一般垃圾均以小貨車載運方式離所，避免所外垃圾夾雜輻異物進所，以及

減少車體屏蔽效應，提高輻射偵測反應。後續將偕同秘書室、核儀組、化工

組進行車輛輻射監測系統有效性之模擬熱測試，核儀組再依模擬熱測試結果

檢視與調整車輛監測器警報設定值。 

 5月 16~25日執行 111年第 2季安全衛生及消防安全業務稽查，本次稽查重點

為各單位是否依規定使用 CNS 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最新表單、氣體

鋼瓶檢驗是否在有效期間內、滅火器是否定期檢查並記錄及宣導所內網站公

告事項：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開口、邊緣及屋頂作業相關規定等，共稽

查 9 個單位（8 個功能組(核工組除外)、機械系統專案計畫），提出 2 項應改

善事項及 3項建議事項；針對不符規定事項，各受檢單位均已改善完成。 

 110年 8月 18日化工組提送「放射性廢棄物第二貯存庫安全分析報告」，遵照

職安委員開會提問之審查意見完成相關內容修訂後，職安會於 5月 18日函文

化工組同意備查。 

 5月 20日陳報原能會本所 111年第 1季輻射安全季報。 

 工程組於 5 月 19~31 日開始進行「TRR 爐體廢棄物上熱屏蔽穿越管切割作

業」，為落實 TRR除役之輻安、工安作業及三級品保，職安會參考 TRR爐體

廢棄物上熱屏蔽穿越管切割作業程序書，完成「TRR 爐體廢棄物上熱屏蔽穿

越管切割作業稽查表」，並於 5 月 20 日執行專案稽查，結果提列 2 項應改善

及 2項建議事項，作業單位業已完成改善。 

 5 月 10 日物管局來函，因考量疫情分三地（核二、核三、核研所）舉辦 111

年度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測驗，同時要求提供適當場地及聯絡窗

口，本所業已協助安排測驗場地(化工組 042館)及聯絡窗口相關資訊；另 5月

23 日該局再度來函，訂於 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舉辦「111 年放射性廢

棄物處理設施運轉人員測驗」，職安會於 5 月 24 日電郵通知相關單位（化工

組、燃材組、工程組）報考資訊及報名時間，並於所內網頁公告相關訊息。 

 5月 25~27日執行第 2季放射性物料管理稽查，本次因 COVID-19 疫情影響，

為降低接觸染疫機率，已請受稽單位(化工組、工程組、燃材組)陪同稽查人員

控制至 1位，並備妥相關檢查文件以減少人員接觸機會，稽查結果提列 10項

建議事項，將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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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日桃園市政府環保局來函，分別於 6月 13、20日辦理「111年桃園市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暨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本次說明會主要包

含：(1)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法規介紹、(2)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

理事項、(3)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專章系統操作說明，其

中(1)、(2)項與運作單位相關，職安會已將講義刊登於本所「作業場所環安衛

管理系統」之公告訊息，建請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運作相關人員登錄研習。 

 針對本所 111 年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增做健康檢查項目及人員，5 月 30 日經本

所職醫評估，共 22 人需增做健康檢查項目（編制人員 15 人、勞務承攬派駐

本所人員 7 人）。職安會已提出採購案辦理增做健檢項目，預計於 9 月 30 日

前完成，並後續安排職醫併同本年度健檢資料綜合評估與健康管理分級。 

 5 月 24 日~6 月 1 日期間執行 111 年第 2 季輻射防護業務定期稽查，共稽查 4

個單位（化工組、同位素組、工程組、燃材組）。職安會於稽查後會議逐項說

明稽查意見並與受稽單位溝通，以及撰寫稽查報告與陳核，各項應改善及建

議事項，作業單位均已完成改善。 

 原能會輻防處於 6月 2日蒞所執行「放射性物質許可證」（物字第 2100035號，

保物組）五年屆期換照前檢查，結果符合規定。 

 5月 6日化工組提送「067館、075館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除役規劃報告」，

遵照職安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完成相關內容修訂後，職安會於 6月 13日函文化

工組同意備查。 

 6月 13~14日職安會執行本所 111年度上半年所區環境輻射巡測，結果符合監

測區輻射劑量率限值要求。  

 5月 17日及 6月 21日醫務室會同職醫執行現場訪視，評估同仁工作環境並給

予衛教指導。 

  5 月 30 日物管局召開「放射性物料設施興建申請聽證程序要點條文修正草

案」、「低放射性廢棄物海洋運送船舶輻射安全規範草案」、「低放射性廢棄物

盛裝容器使用申請書導則部分規定修正草案」之視訊法規審議，法規事務室、

職安會、化工組、工程組及燃材組均派員參與視訊會議，本所對相關草案內

容均無意見；原能會於 6月 21日來函修正「放射性物料設施興建申請聽證程

序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6 

 6 月 21 日所長主持本所 111 年第 2 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及 111 年上半年

防火管理委員會議，本會議採線上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結論(摘錄)：職安會工安衛、輻安、環安歷年稽查應改

善事項之重複違反次數有上升趨勢之單位，請持續自我檢視與檢討，以維護

作業安全。 

防火管理委員會議結論(摘錄)：為隨時瞭解並掌握本所消防防災狀況，立即採

取應變措施，應建立本所消防相關通訊群組(如 Line)，以利於聯繫救災、救護

等相關事宜。 

 

法令公告修訂 

 環保署修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 9條條文。(111.4.14) 

 環保署訂定「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自 111年 7月 1日生

效。(111.4.28) 

 內政部修正「消防法」第 9條條文。(111.5.11) 

 勞動部修正「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部分條文及第 94 條附表 25 之 1、第

97條附圖 6。(111.5.11) 

 環保署修正「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部分公告事項及第 5 項

附表 2，自即日生效。(111.5.19) 

 環保署修正「飲用水水質標準」第 5條、第 5條之 1條文。(111.5.23) 

 勞動部訂定「事業單位自主推動有害化學品作業環境監測補助作業要點」。

(111.5.25) 

 環保署訂定「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自即日生效。

(111.6.6) 

 環保署修正「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111.6.6) 

  內政部修正「災害防救法」。(111.6.15) 

 原能會修正「放射性物料設施興建申請聽證程序要點」，自即日生效。(111.6.21) 

 原能會修正「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使用申請書導則」部分規定，自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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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111.6.22) 

 原能會訂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海洋運送船舶輻射安全規範」，自即日生效。

(111.6.22) 

 6 月 23 日原能會預告「游離輻射防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於本修正草

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 111年 8月 20日前提供建議或洽詢。 

 

活動訊息輯要 

 職安會於 5月 20日假 027館 1樓教室辦理說明會，宣導此次修訂「核能研究

所共通性輻射防護作業程序」(第 16版)內容重點及表單填寫重點說明，共 30

人參加，相關簡報檔案已放置於職安會網站供同仁參考。 

 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本年度健康檢查採承攬醫院到所辦理巡迴檢查，以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減少到院檢查之群聚感染風險。檢查時間：4 月 18 日~5

月 6日，共計 13日，並協助原能會/物管局、勞務承攬派駐本所人員及敦親睦

鄰居民至本所檢查。另安排 5月 30日到院補檢 5人，6月 2日到院補檢 1人。

本所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結果，經醫師綜合判定無第三或四級管理

者，無不適宜從事游離輻射作業工作者。 

 6月 6日原能會公布「111年第 1次輻射防護專業測驗與輻射安全證書測驗及

格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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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教宣導 

 滅火器環保標章審查嚴謹，查獲不實即撤銷標章使用權 

立法委員與台灣區滅火器製造及藥劑更換充填工業同業公會反映乾粉滅

火器環保標章含一級致癌物問題。為確保環保標章公信力，環保署主動進行

乾粉滅火器環保標章產品檢驗，其中 7家 17件產品檢測結果為未檢出結晶型

二氧化矽，2家 4件產品檢測出結晶型二氧化矽，環保署已依法辦理撤銷此 4

件產品之環保標章使用權及註銷證書。 

另鉛、鎘、銅、鉻砷及汞共 5 項重金屬雖皆有檢出值，但測值皆小於我

國有害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截至 111 年 4 月 1 日

止，已有 17 家廠商 62 件滅火器產品取得環保標章，類型包括泡沫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水滅火器及二氧化碳滅火器。 

環保署鼓勵各類滅火器廠商申請環保標章，同時也鼓勵各界優先選購環

保標章滅火器產品，減少對環境的衝擊，透過消費者的力量，共同提升臺灣

的環境品質。(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管考處) 

 

 

 

 

 

 

 

 

 

 

 二氧化碳滅火器定期檢查宣導 

(1) 二氧化碳滅火器檢查應以磅秤測定總重量，並記錄於滅火器檢查卡上。 

(2) 新購二氧化碳滅火器須於滅火器檢查卡上方空白處加註新購買時第一次實

際用磅秤測定之總重量，同時於滅火器檢查卡標註總重量低於重量低限即

應予以更新(重量低限=總重量0.9)，其後每半年檢查、秤重、記錄並確認

總重量不低於重量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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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氧化碳滅火器瓶身，以中文不易磨滅之方法標示藥劑容量或重量。 

(4) 大型二氧化碳滅火器如 50型或 100型，均採二輪或三輪輪架式，可便於秤

重。 

(5) 資料來源:「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滅火器認可基準」。 

 環保署修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 

為鼓勵國民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以落實環境教育扎根，並為促使環

境教育訓練課程聚焦，符合訓練實際需求，環保署於 111年 4月 14日公告修

正「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調整專業領域訓練課程時數為 40小時、

總訓練課程時數為 100小時。 

環保署表示，本次修正重點，主要為環境教育法實施多年，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已行之有年，實務上訓練課程時數 100 小時已可達認證需求，爰修正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將訓練課程總時數，由 120 小時以上，調整為 100 小時

以上，以鼓勵國民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並考量環境教育人員的各項專業

領域發展多元，且內涵豐富、各具特色，為使訓練課程聚焦，修正同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針對申請環境教育教學人員認證及已取得認證但欲新增另

一專業領域者，應參加之專業領域訓練課程，由 60 小時以上修正為 40 小時

以上。(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計處) 

 環保署預告「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草案 

石綿纖維直徑極其細小且不溶於水，急性暴露可能造成眼睛及皮膚刺激

和咳嗽，慢性吸入石綿則會累積於肺泡無法排除，最終發展成石綿肺症或肺

癌等癌症，逐步限用、禁用石綿已為國際趨勢。 

環保署於七十八年五月一日公告石綿為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逐年限制

石綿使用用途，除了用於研究、試驗、教育外，其餘用途均已禁止。 

鑑於石綿對於環境及人體健康之危害，且隨煞車、防火及隔熱材料技術

發展，多數含石綿產品已有替代產品。為配合國際管制趨勢，預告禁止含石

綿產品輸入，以加強國內石綿之管理，期能達維護環境安全之目標。(資料來

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行政院會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強化氣

候法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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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通過環保署擬具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修正後

法案名稱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全部條文由 34 條增加為 62 條，強調溫室

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並重，以達成「加速減碳減緩氣候變遷」及「適應

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並建構韌性體系」之目的。本次修法重點包括： 

(1) 2050淨零轉型 關鍵法制基礎 

我國已正式公布「2050 淨零排放政策路徑藍圖」。現行溫管法明定國家溫

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13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此次修正為 139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2) 減緩與調適並重 強化氣候治理 

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事項涉及跨部門事項，須加以整合提升綜

效。本次修法提升氣候治理層級，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協調、分

工及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基本方針及跨部會相關業務決策，並由行政院

長擔任召集人，地方政府則增設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由地方政府首長擔

任召集人，協調整合地方因應氣候變遷事務。 

(3) 加速減碳 提升產業競爭力 

將溫室氣體盤查及查驗分級管理，協助產業檢視其碳排放情形並提升查驗

量能，以符合供應鏈碳排放量資訊之要求。本次修法亦新增訂定效能標準，

提供產業依循以降低產品生產過程碳排放，提高競爭力；此外也將對製造

或輸入車輛、新建築物之構造及設備，訂定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及減緩溫室

氣體排放規定。 

(4) 徵收碳費 專款專用 

增訂對國內排放源徵收碳費，並將收入專款用於輔導、補助及獎勵溫室氣

體減量及技術研究工作，以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及低碳經濟發展。另外，對

事業進口公告之產品，應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排碳差額繳交減量額度。 

(5) 全民參與 建構減碳行動力 

強化資訊公開擴大公民參與機制，要求各級政府訂定各項溫室氣體減量及

因應氣候變遷計畫、方案需邀請各界參與，且應將執行成果公開，並融入

綜合性與以社區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及措施。(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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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萬獎金投資好空氣 世界地球日起跑 等你來挑戰 

環保署響應世界地球日「投資我們的星球」(Invest in Our Planet)，以「投

資好空氣 齊心行動才給力」出發，啟動「2022空品知識、行動與創意競賽」

徵件，提供總獎金 30萬元，提案報名截止日至 111年 7月 3日，請把握機會！ 

本屆競賽邀請大專及高中青年學子，以 2-5人為團體組隊報名參加，主軸

延續以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及民俗文化等七大面向，競賽

評選結果將頒發特優、優勝、佳作等獎項並獲得最高 5萬元獎金。 

環保署表示，去(110)年共有高中及大專組近 50隊、170餘位學生報名參

加，且展現出跨學科領域及跨校組隊情形，成果多元豐碩，包含創作歌曲、

各式桌遊、教案推廣空品知識及政策宣導、、環保旅遊路線規劃、設計各種

APP、結合 VR技術與環保紙錢打造環保宮廟、研發具空氣清淨功能衣、環保

複合材料等。(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環保署預告環保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開放環保可兼任職安與

消防專責人員 

環保署於 111年 5月 6日預告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

毒化物及環境用藥等環保專責（技術）人員設置及管理相關辦法修正草案，

使環保、職安與消防專責人員可以互相兼任，以利事業單位人力彈性調度。 

環保署認為現行環保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專責人員應在

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常駐工廠，並且專職工作。但近年來發生

COVID-19疫情，受影響的事業單位屢屢反映找不到環保專責人員，基於上述

理由，乃進行修法。但開放環保專責人員兼任是有前提的，專責人員必須是

常駐在相同的事業單位，且專責於法定的工作，還必須取得各自的證照，才

能兼任。 

目前已收到部分專責人員反映的意見，包含身兼數職使工作負荷加重、

減少就業機會、涉及多個領域專業不足、牴觸職安法規等，環保署會納入整

體考量，後續也會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研商會，廣徵各界意見，並通盤檢討

修正草案內容。(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減碳換現金 舊車換電動機車減碳效益媒合平台 6月 10日正式上線 

環保署推動「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每

輛老舊機車汰換為電動機車有 2.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減碳效益。5 月 30 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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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已有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及新竹縣環保局率先提出收購計畫，6 月 10 日

即在環保署「廢車一站通」平台上線將提供媒合功能。 

目前已有竹科管理局及新竹縣環保局提出收購計畫，其中竹科管理局規

劃分兩年收購 10萬輛汰舊換購，每輛 1,500元；新竹縣環保局則提出收購 400

輛，每輛 2,000元。 

環保署副署長沈志修表示，台灣宣告參與全球共同的 2050 淨零碳排目

標，需要民眾一起作生活轉型來參與，其中運輸佔了全台整體碳排約 13％，

全台的 1400萬輛燃油機車與 800萬輛燃油小客車等運具電動化為淨零排放的

關鍵措施之一。 

現在媒合服務即將上線，打頭陣的是竹科管理局及新竹縣環保局的收購

計畫。未來預估還會有更多的買家上線，屆時賣家可以在媒合平台上自由選

擇要賣給哪個買家。 

媒合平台會顯示收購車輛餘額，有意願民眾請及早換購並申請。由於通過

環評審查有溫室氣體增量抵換需求的開發案愈來愈多，未來如有新的單位符

合減量效益收購方，環保署會先於平台預告收購單位之收購單價、數量及期

程，預告天數至少 7 日後開始媒合，供民眾選擇售予對象。(資料來源：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氣候變遷辦公室) 

 「量少、質精、有效管理」 環保署發布固定污染源定檢精進新措施 

環保署於 111 年 6 月 6 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

管理辦法」，以「量少、質精及有效管理」為三大修正重點，明定「好學生

條款」鼓勵業者做好自我管理，在降低污染排放量同時，給予適度調整定期

檢測頻率之誘因，減少非必要檢測數量，另針對少數投機取巧規避主管機關

查核的業者，則新增「功能性定期檢測」強制性檢測工具予執法機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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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整合許可證制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提升定期檢測數據品質。 

環保署表示，為使既有固定污染源定期檢測制度更為健全，本辦法納入

國外著有績效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制度，以作為公私場所檢測期間應

遵循之準據，可提升檢測數據之代表性，並藉以建構二層次不同強度之檢測

管理機制，用以驗證空氣污染防制措施之有效性。 

本辦法自 92年 2月 19日發布施行後，迄今已逾十年未修正，爰針對本辦

法進行整體性檢討及修正，並因應當前空氣污染防制之現況與管理機制，明

定替代方案及有條件免檢測樣態，減少非必要檢測數量亦提升定檢數據品

質。(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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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知識 

(資料轉摘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孕媽咪補充維生素 D的「四大迷思」 

 

依據國民健康署 106-109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發現，我國

20-49 歲育齡婦女之維生素 D 缺乏的比率為 43.5%（血清維生素 D 濃度小於 20 

ng/ml 視為過低），另 106-108年「懷孕婦女營養狀況追蹤調查」結果，我國 20

歲以上懷孕婦女之維生素 D缺乏的比率為 30.2%，其中，孕婦曝曬日光的情形，

每日不曾或很少（時間不到 20分鐘）的比率達 6成。然而，維生素 D是懷孕期

間不可缺少的關鍵營養素之一，而且有助於胎兒骨骼及牙齒健康的發育，因此，

國民健康署蒐集孕媽咪常見的迷思，提出如何正確補充維生素 D 的觀念，希望

孕媽咪們都能了解，並攝取足夠的維生素 D。 

孕媽咪常見補充維生素 D的 4大迷思 

許多孕媽咪們對於補充維生素 D 有許多疑問，網路資訊良莠不齊，往往產

生更多疑問，為破除孕前或懷孕期攝取維生素 D 的迷思，國民健康署彙整孕媽

咪常見的 4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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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生素 D缺乏對媽媽及寶寶有什麼風險嗎？ 

維生素 D 主要功能為調控體內鈣與磷的平衡，可以促進人體骨骼代謝與健

康的重要因子，也是胎兒骨骼、牙齒及生長發育之關鍵營養素，若懷孕期間維

生素 D嚴重缺乏，可能引發成人骨軟化症及嬰幼兒佝僂症等風險。 

2. 曬太陽維生素 D就足夠嗎？ 

維生素 D 主要是經由皮膚暴露陽光下而產生的，而且隨陽光強度、季節、

緯度、皮膚色素、使用防曬產品及衣物覆蓋面積多寡而有不同，故建議不塗抹

防曬產品及適度透風的情況下，避開上午 10點至下午 2點間的日光直射時段，

建議每週 2-3次，每次 10-20分鐘的適當日曬，以獲取維生素 D。 

3. 透過飲食可以攝取維生素 D嗎？ 

如果無法透過日曬獲取維生素 D，依「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建議，

維生素 D每日建議攝取量為 10微克，懷孕期間孕媽咪應攝取足夠維生素 D，建

議在日常飲食中攝取，如魚類、雞蛋、強化維生素 D 之乳製品外，並搭配充足

鈣質的攝取，才能擁有健康的骨骼，同時讓胎兒的骨骼正常健康的發育。 

4. 維生素 D過度補充有風險嗎？ 

維生素 D 屬於脂溶性維生素，有助於胎兒的骨骼及牙齒健康發育，建議透

過日曬及飲食適度補充即可。如果大量使用補充劑，並同時過量攝取維生素 D

含量高的食物，造成體內累積過多而有維生素 D 中毒的現象，其主要症狀為高

鈣血症，並有多尿、異常口渴及高尿鈣等情形，產生腎臟、血管、心臟、肺臟

等軟組織的轉移性鈣化，影響到自身的健康。 

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及孕媽咪好孕館 助您健康好孕 

日曬及飲食是補充維生素 D 的不二法門，若在日常生活有攝取不足情形，

必要時可諮詢營養師或在醫師處方指導下，補充孕婦專用的營養補充品。準爸

媽們如有孕期營養或孕產婦照護相關問題，可至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孕媽

咪 好 孕 館 (https://health99.hpa.gov.tw/theme/5) ， 或 是 孕 產 婦 關 懷 網 站

(https://mammy.hpa.gov.tw/)查詢相關資訊，也可以撥打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

0800-870-870（國語諧音：抱緊您，抱緊您），將有專業人員解答及主動致電回

復，歡迎準爸媽們多加利用。 

 

https://health99.hpa.gov.tw/theme/5
https://mammy.hpa.gov.tw/


 

 16 

 「識檳、拒檳、戒檳」健康三撇步 

檳榔是導致口腔癌發生的主要危險因子，台灣每年約有 8千人罹患口腔癌，

死亡人數約有 3 千多人，而男性患者中，高達 7 成都有嚼檳榔的行為。許多民

眾認為，「吃檳榔，把汁吐掉，就不會得癌症」、「檳榔是水果，吃了沒事」、

「吃特幼、菁仔、自家種的檳榔就不會有事」、「口腔發生紅、白斑等癌前病

變，戒檳榔就好，病變就會消失」等迷思觀念，國民健康署提醒國人，檳榔本

身為第一級致癌物，為了您的健康，請不要嚼食檳榔。 

1. 遠離檳榔三撇步「識檳、拒檳、戒檳」 

「識檳、拒檳、戒檳」健康三撇步，正確認識檳榔危害，並拒絕與戒除檳

榔！ 

(1)「識檳」：檳榔為第一級致癌物，不含添加物的檳榔子，即對人體致癌。

許多民眾以為，檳榔沒有添加紅、白灰或荖葉，就不會罹患口腔癌，事實

上，檳榔子本身含有檳榔素(arecoline)和檳榔鹼(arecaidine)，會透過汁液接

觸口腔黏膜而產生致癌物質。 

(2)「拒檳」：不嘗試、不接受、不邀請，千萬不要因為好奇而嘗試嚼食檳榔，

除了對口腔健康產生影響外，對外表觀感也有一定程度影響。 

(3)「戒檳」：及早戒除檳榔並定期口腔黏膜檢查，設定目標持續每日減檳至

戒除嚼檳習慣為止。若是要提神，建議使用替代品，如：口香糖、無糖口

嚼錠、硬喉糖等來達到戒檳的效果。 

2. 「三步」上籃有要領，拒「檳」千里有方法 

國民健康署呼籲國人正視口腔癌的健康威脅，特別結合籃球運動熱潮，邀

請籃球名將發起「三步上籃，不碰檳榔」的健康主張。被視為台灣籃壇首位有

望拿下高中、大學、職業聯賽新人王大滿冠的陳又瑋先生表示，三步上籃有一

定的要領，「遠離檳榔危害」當然也有好方法。球星陳又瑋先生化身「識檳」

達人，提醒民眾切勿迷失於「檳榔沒有添加紅、白灰或荖葉，就不會罹患口腔

癌」的錯誤觀念，檳榔已被證明為第一級致癌物。另外，曾拿過全美大學一級

男籃獎學金，有「型男新秀王」之稱的王律翔先生，他分享唯有「拒檳」才能

成為真正的型男，並提醒不要因「好奇」而嘗試嚼檳榔，造成口腔健康的傷害，

同時也影響到外表的顏值。還有被封為大學籃壇最強射手，一直擁有「神射手」

美譽的謝亞軒先生，鼓勵嚼檳者及時「戒檳」，正確地認識檳榔本身會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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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下定決心和危害健康的檳榔「因瞭解而分手」，透過「減量嚼食檳榔」、「尋

求檳榔替代品」等方法，努力戰勝自己，勇敢地向檳榔說不。 

3. 定期檢查、及早就醫！傳遞健康不漏接 

國民健康署賈淑麗副署長、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黃明裕主委、

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朱本元理事長與籃球好手陳又瑋、謝亞軒、王律翔等人

以「傳遞健康不漏接」的傳球儀式，呼籲民眾一起「拒檳千里，傳遞健康！」

落實正確觀念與健康生活習慣。國民健康署提供 30 歲(含)以上嚼檳榔或吸菸民

眾、18歲以上至未滿 30歲嚼檳榔(含已戒)及原住民每 2年 1次免費口腔黏膜檢

查，提醒符合資格的民眾，可至醫療院所接受口腔黏膜檢查，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口腔癌的發生率與死亡率。期望大家一起來傳遞正確的

觀念訊息，拒絕檳榔於千里之外。 

 

 預防「三高」有 3個技巧 

一般耳熟能詳常聽到的「三高」不是指薪水高、智商高、顏值高，而是國

人常見的三種慢性疾病：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由於這三種疾病初期沒有

任何明顯的症狀，對人體也不會造成明顯的不適，讓人難以察覺，而忽略掉潛

藏的危害。事實上「三高」與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有極大的關係，不僅會讓血

管阻塞，進而促使血液流動不順暢，引發腦中風、心血管疾病、腎衰竭等不可

逆的併發症，長期下來導致器官損壞及衰竭，造成永久的傷害。國民健康署提

醒，民眾應養成健康生活習慣，定期測量血壓、血糖或抽血了解血脂的數據，

做好體重控制，在疫情期間勿過度恐懼，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持續規律服藥，

不可擅自停藥，盡量定期回診，別因疫情而自我延後慢性病的追蹤、治療與控

制。 

關心「血壓、血糖、血脂」的數據評估自己的風險 

「三高」的危險因子除年齡、遺傳等因素外，飲食及生活型態的改變，如：

喜好含糖飲料、高脂肪食物，及久坐缺乏運動等，都是造成「三高」慢性病的

重要原因。因此，建議國人可透過國民健康署提供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定期

監測自身的三高數據是否在理想值範圍:血壓<130/80 mmHg、空腹血糖值<100 

mg/dL，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130 mg/dl，以預防慢性疾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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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停經後女性因雌激素分泌量減少，使血管調節功能變差，是高血脂

症、高血壓的好發族群，更應該留意自身健康狀況，積極預防三高，才能避免

危害自身的健康。 

落實 3個技巧「三高」的威脅小 

依據 2017-2020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18 歲以上國人三

高盛行率為：高血壓 27%、高血糖 11.1%、高血脂 26%。另依國民健康署 107

年研究結果顯示，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個案後續發生中風/心臟病的風險分

別是 1.72/1.78倍、1.43/1.47 倍及 1.36/1.43倍。 

國民健康署吳昭軍署長呼籲，「三高」是可預防的，國人應從源頭做起，

養成健康生活型態，定期健康檢查，做好體重控制，提供 3 個技巧協助民眾預

防及控制慢性疾病的發生： 

1. 定期健康檢查及自我血壓量測：40歲以上民眾可善用國民健康署提供的成

人預防保健服務，關心自己的血壓、血糖及血脂的數據變化，透過早期檢

查、早期治療，並落實居家自我血壓量測，以「722」原則：「7」連續七

天量測、「2」早上起床後、晚上睡覺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兩遍，以

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應盡快就醫，讓病情得到妥善

的控制。 

2. 天天量腰圍及體重：成年男性腰圍保持在 90 公分以下，女性腰圍保持在

80 公分以下，體重的部分，以 BMI（kg/m2）數值為依循，以維持健康體

重，若發現腰圍或體重有上升的情形，應自我檢視最近的飲食狀況及身體

活動量，適時調整，有效掌握三高問題。 

3. 均衡飲食及規律運動：以「少油、少鹽、少糖及高纖」飲食原則，適量水

果與天然食物，白開水取代含糖飲料，及每天 30分鐘、每週達 150分鐘的

身體活動，以降低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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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職災資訊分享及防災建議 

(資料轉摘自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職災案例) 

【1101015從事回收分類作業時發生遭飛散物撞擊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一) 民國 110年 10月 15日，新竹縣，宏○公司。 

(二) 罹災者移工他○於廢鐵出貨區旁之暫存區從事回收物分類作業，因外籍

移工南○駕駛廠內夾取機於廢鐵出貨區從事夾取廢鐵圓筒時，夾具夾取

位置為廢鐵圓筒開口處兩側邊緣，且僅兩爪面之其中一爪頭夾住廢鐵圓

筒，導致廢鐵圓筒再夾緊時受夾力量不均，致發生廢鐵圓筒脫離夾具飛

出撞擊罹災者頭部。 

(三) 罹災者一旁作業之勞工維○聽到撞擊聲回頭看到罹災者倒在一旁，立即

與其他勞工將其扶到外面辦公室門口等待救護車並交由急救人員吳○○

及廠護吳○○交替執行 CPR，當救護車抵達現場後，將罹災者送往中○

醫院急診，進行開顱減壓手術後，於加護病房中持續治療，於 110年 10

月 20日不治死亡。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飛出夾取機之廢鐵圓筒撞擊頭部致死。 

(二)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 未禁止人員進入夾取機作業附近有危險之場所。 

2. 於作業中有物體飛散，致危害勞工之虞，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及

其他必要之防護設施。 

(三) 基本原因： 

1. 指派未經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夾取機。 

2. 未對使勞工接受適於其工作必要之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4. 未對夾取機從事廢料分料之危害進行辨識、評估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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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預防對策： 

(一) 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

列事項：一、…。三、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

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但駕駛者依規定就位者或另採安全措施

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條第 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

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條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三)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

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32條第 1項） 

(四)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一、…。十二、下列作業之人員：（一）…（二）車輛系營建機械

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8條第 1項第 12款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五)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

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

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

第 1項） 

(六) 雇主依第 13條至第63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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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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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5從事柵門啟閉作業發生倒塌致死災害】 

 災害發生經過： 

依災害當時 CCTV 監視畫面及工安余員稱述，事發當天(110 年 12 月 15 日)

約下午 5 時 57 分余員與罹災者一同前往關閉重件大門，先合力將南側門片

往北移動一段距離，接著欲將北側門片往南移動，但因北側門片無法移動，

兩人又走回南側門片兩側(罹災者站於東側，余員站於西側)，繼續將南側門

片往北移動，移動中南側門片突然往東側倒塌並將罹災者壓倒在地，余員立

即緊急呼救找人協助，並撥打 119叫救護車將罹災者送往桃園新屋醫院，罹

災者於隔日上午 1時 1分不治死亡。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遭工廠柵門壓擊造成頭胸部鈍挫傷、肋骨骨折及氣血胸致死。 

(二)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雇主對於建築構造物及其附置物，未保持安全穩固，以防止崩塌等危害。 

(三) 基本原因： 

1.未確實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未確實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防災預防對策： 

(一) 雇主對於建築構造物及其附置物，應保持安全穩固，以防止崩塌等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

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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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